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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 

 
2 0 0 4 - 0 5 財政年度  

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項下的開支  
(截至第二季季末 )  

 
 
 自 1994 年 8 月以來，我們一直都有提交季報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
委員匯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各項整體撥款的最新開支情況。  
 
2 . 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各項整體撥款在 2 0 0 4 - 0 5 年度的核准撥款額，以
及截至 2 0 0 4 - 0 5 年度第二季季末 (即截至 2004 年 9 月 30 日為止 )的開支
情況，詳載於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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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04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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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- 
當
局
根
據
獲
轉
授
的
權
力
，
批
准
為
分
目

20
03

A
X
提
供
一
筆
為
數

13
0,

00
0
元
的
撥
款
。

 
 2 

- 
當
局
根
據
獲
轉
授
的
權
力
，
批
准
把
分
目

71
00

C
X
項
下
的
撥
款
提
高

33
0
萬
元
，
即
由

5,
00

0
萬
元
增
至

5,
33

0
萬
元
。

 
 3 

- 
「
核
准
撥
款
額
」
和
「
累
積
開
支
」
的
總
額
均
經
四
捨
五
入
調
整
至
最
接
近
百
萬
的
數
額
。

 
 


